
关于商请申报 2016年度学校国防教育和

学生军事训练研究专项任务项目的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教育局，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增强教育科学研究为教育实践服务的针对性，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现商

请你单位申报 2016年度教育部学校国防教育和学生军事训

练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有关事宜如下：

一、项目范围

申请者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申报项目

要切合《教育法》《兵役法》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教育部关于加强新形势

下学校国防教育工作的意见》《教育部 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

关于全面提高学生军事训练质量的通知》等精神，着眼于学

校国防教育、学生军事训练工作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



进行深入研究，提高针对性，增强前瞻性；要紧贴教育改革

发展大局，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注重实效性。

2016年重点围绕以下方面开展研究：

1．识图用图教学指南编写研究

2．电磁频谱管控教学指南编写研究

3．学生军事训练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研究

4．军事课教学大纲修订研究

5．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程建设标准研究

6．军事课教师培训研究

7．军事慕课建设研究

8．国防教育特色校建设研究

9．军事课教师学术带头人培养方案研究

10．教育领域落实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研究

项目管理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执行。本项目设重大、一

般选题若干。申请者应根据上述要求，结合自身的研究专长

拟定选题，切实提高申报质量，避免重复申报。

二、研究周期及成果形式

研究周期为 1年，最终成果应为专著、研究报告、论文

等。研究成果反映实际、符合规范、注重创新、有所建树。

三、申报条件

（一）申请者必须是教育行政部门、科研机构或高等学

校的在岗教师、科研人员或有关业务干部，能够真正承担和

负责组织项目的实施。



（二）每个申请者限报 1个项目，申请者应根据项目的

实际需要，按照出成果、出人才的原则，组建结构合理的研

究团队。所列项目组成员必须征得成员本人同意，否则视为

违规申报。

（三）申请者请参照《教育课题研究经费管理暂行办法》

管理项目研究经费。

四、申报程序

（一）请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于 6月 24日

前按要求将以下材料统一寄送（教育部直属高校直接寄送）：

1．《2016年度学校国防教育和学生军事训练研究专项

任务项目申报统计表》（见附件 1，以下简称《统计表》）

纸质件 1份，加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公章（教育部直属高校

加盖学校公章）。

2．《教育专项任务项目申报书》（见附件 2，以下简称

《申报书》）纸质件各 5份（A4 纸打印，左侧装订）并在

封面加盖申请者所在单位公章。

3．申请者所在单位计划内财务拨款账户（加盖本单位

财务专用章）纸质件各 1份（教育部直属高校可不用报送）。

4．包括《统计表》《申报书》电子版的光盘一张，盘

面标明寄送单位名称和“国防教育项目”字样。

（二）寄送信息：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39 号中央财经大学中财大厦 9

楼 911房间范老师收，邮编：100081，联系电话：13021933507。



（三）请各单位严格按照要求完成申报工作，截止日期

以邮戳或快递收寄时间为准，逾期不再受理。

五、其他事宜

（一）各单位提交的《统计表》《申报书》纸质件、电

子版数量与内容要确保一致，否则一律不予受理。

（二）申请者应如实填报材料，确保无知识产权争议。

凡存在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行为的，一经查实即取消申请

资格，并向所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通报。

（三）各单位应严格把关，确保填报信息的准确、真实，

切实提高项目申报质量。如违规申报，将予以通报批评。

附件：1．2016年度学校国防教育和学生军事训练研究

专项任务项目申报统计表

2．教育专项任务项目申报书

教育部国防教育办公室

2016年 5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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